
100 學年度醫藥暨應用化學系採購委員會第 1 次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0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二﹚下午 3:45                 召集人：陳喧應 
地  點：第一教學大樓九樓 N944 

 
主持人：陳喧應 記  錄：簡士政 
出席人：王志鉦、林信仁(請假)、王麗芳、陳泊余(請假)、高佳麟、杜采潓、王子斌、陳信允、 

陳喧應, 簡士政, 林淑芬 

 
一、報告事項：  

1. 首先由委員推舉陳喧應老師擔任此學年度委員會召集人 

2. 今天召開第一次採購委員會的會議，將討論 100 學年度 100 萬元以下提供研究生教學與

研究使用之教學儀器設備擴增發展計畫。 

 

二、討論事項： 

1. 案由：討論教務處 100 學年度 100 萬元以下教學儀器設備擴增發展計畫。 

2. 決議：回應意見統計結論如下： 

系所 採購項目 金額 採購順序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陳慧芬) 

時間解析傅立葉紅外光譜儀 1,000,000 1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許智能) 

氣相層析儀 980,000 2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高佳麟) 

微波反應器 925,000 3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王志鉦) 

低溫合成攪拌槽 300,000 4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許智能) 

手套箱 1,000,000 5 

 
3. 而本次提案中核磁共振儀，因金額大於 100 萬，所以依循由多系所合併連署方式提出申

請，本委員會也同意此提案，委由陳喧應老師進行申請。 

 
三、臨時動議：  

討論現行化學系置物櫃管理辦法，新增第二年可以續租無須每年退租，並將原行的每年新

台幣五百元內含押金二百元更改為每次新台幣三百元內含兩百元押金。完整辦法請見附件 

四、散會：下午四時三十分。 



附件一 
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置物櫃管理辦法 

98.08.24  98 學年度醫藥暨應用化學系第 1 次採購委員會修正通過 
                                  99.07.05  98 學年度醫藥暨應用化學系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1.29 100 學年度醫藥暨應用化學系第 1 次採購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 申請資格：申請優先順序依序如下 
（1）本系博士班學生。 
（2）本系碩士班學生。 
（3）本校其它系所博士班學生，須以本系專任教師為論文指導教授。 
（4）本系大學部學生須為參加國科會暑期研究計畫或本校暑期研究計畫之學

生，並以 
本系專任教師為指導教師者。 

（5）以本系專任教師為主持人之計畫下所雇用之專任助理。 
（6）本系專任教師。 

二、 租用期限： 
每年 7 月 1 日至隔年 8 月 31 日止，租用期間可以隨時退租。 

三、 承租與退租辦法： 
1. 承租：於每年 7 月 1 日開始辦理。申請時，請繳交台幣 300 元（200 元押

金及 100 元維護費），自行選擇未使用之置物櫃並領取鑰匙一只。 
2. 退租：最晚於隔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手續。退租時，須回復置物櫃原狀並繳

回鑰匙，並由本系檢查置物櫃之清潔與完整後方得領回押金。逾期

者，押金恕不退還。 
※表現良好者，可續租一年，免繳次年維護費，但仍須繳交押金 200

元。 

四、 使用規定： 
違反下述使用規定者，本系得沒收押金並取消置物櫃申請使用權。 
（1）置物櫃嚴禁冒名申請或轉借他人。 
（2）置物櫃嚴禁複製鑰匙。 
（3）置物櫃只供存放，不負保管之責，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 

    （4）置物櫃不得存放毒品、易爆物等危害公共安全與違法之物品。 
    （5）置物櫃鑰匙遺失得向本系申請備用鑰匙，並交付鑰匙重打工本費台幣

150 元。 
    （6）請自行維護置物櫃清潔與公共衛生，不可養小動物於內。 
    （7）租用人同意於必要時系方得要求租用人配合檢查櫃內物品。 

五、 本規則之解釋、執行為本系採購委員會。 

六、 本規則由系務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